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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983]1.方案背景与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广东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2019年9月16日）等文件要求，结合《汕头市生态环境局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汕头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汕市环知〔2019〕65号）和《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020年于正式印发了《汕头市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调整方案》（汕濠府办〔2020〕1号），禁养区总面积为84.364平方千米，占濠江区行政区面积（169.59平方公里）的49.74%。其中禁止建设养殖区域面积为75.884平方公里，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面积为8.48平方公里。
随着《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印发实施，根据濠江区最新的“三区三线”（三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线：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全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相比《原方案》发布时已发生了变化，《原方案》部分内容与实际管理情况已不一致，有必要对汕头市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进行优化调整。
鉴于原《汕头市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汕濠府办〔2020〕1号）已于2025年2月实施届满，为科学优化养殖布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相关管理要求，结合汕头市濠江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及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对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进行调整，特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_Toc9523]2.指导思想及依据、原则与目标
[bookmark: _Toc19255]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重要讲话精神，以推动畜禽养殖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促进全区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强化源头管控、布局优化和污染综合治理，通过科学划定畜禽禁养区，调整优化全区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增效，实现环境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促进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1598]2.2 划定依据
[bookmark: _Toc29523]2.2.1 国家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10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修订）；
（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修订）；
（7）《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3月修订）；
（9）《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令）；
（10）《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31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
（12）《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35号）；
（13）《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
（14）《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33号）；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号）；
（16）《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17）《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27号）。
[bookmark: _Toc25178]2.2.2 地方相关文件
（1）《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11月修订）；
（2）《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修正）；
（3）《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11月修正）；
（4）《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20年11月修正）；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5〕131号）；
（6）《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222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735号）；
（8）《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农〔2018〕160号）；
（9）《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
（10）《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号）；
（11）《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汕府〔2021〕49号）；
（12）《汕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汕头市2022年“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更新调整方案的通知》（汕市环函〔2023〕59号）；
（13）《汕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汕头市2023年“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方案的通知》（汕市环〔2024〕15号）；
（14）《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汕府〔2024〕34号）；
（15）《关于汕头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总体情况的公示》；
（16）《关于汕头市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有关情况的公示》；
（17）《汕头市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汕濠府办〔2020〕1号）；
（18）《汕头市礐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5）》。
[bookmark: _Toc51]2.2.3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3）《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
（4）《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粤农农〔2018〕91号）；
（5）《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
（6）《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24）。
[bookmark: _Toc6989]2.3 划定原则
（1）依法依规，科学划定：严格依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为重点，结合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域科学划定。
（2）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牧业协调发展，推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3）动态优化，公开透明：建立禁养区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及时优化调整，并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_Toc3010]2.4 区划目标
以实现濠江区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双赢为导向，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为目标，坚守环境质量底线与资源利用上线，全面调整优化濠江区的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通过实行养殖总量与密度双控，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养殖观念转型升级，构建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生态养殖体系，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与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为推进濠江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22025]3.相关术语
[bookmark: _Toc16754]3.1 畜禽
主要包括禁养畜禽为猪（生猪），肉鸡，蛋鸡，奶牛，肉牛，肉羊（山羊、绵羊），肉鸭，肉鹅，鸽（肉鸽）等9种畜禽。参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24）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中提供的换算比例进行确定。换算比例为：30只蛋鸡、60只肉鸡、30只肉鸭、15只肉鹅、180只肉鸽、3只肉羊折算成1头猪，1头奶牛折算成10头猪，1头肉牛折算成5头猪。其他畜禽参照成年体重、饲养方式和成长时间，折算成相应的牛、猪、羊或鸡、鹅，然后再折算成猪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2281]3.2畜禽养殖场
畜禽养殖场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具备一定条件的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是指集中建造畜禽栏舍饲养某一特定畜禽、具备一定条件、由多户农民分户饲养、实行统一管理的畜禽饲养园区。
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规模如下：
1.生猪年出栏500头或存栏300头以上；
2.肉鸡年出栏10000只或存栏5000只以上；
3.蛋鸡存栏2000只以上；
4.奶牛存栏100头以上；
5.肉牛年出栏50头或存栏100头以上；
6.肉羊年出栏100只或存栏100只以上；
7.肉鸭年出栏10000只或存栏5000只以上；
8.肉鹅年出栏5000只或存栏2500只以上；
9.肉鸽年出栏50000只或存栏10000只以上；
10.肉兔年出栏2000只或存栏1000只以上；
11.蜜蜂养殖200群以上；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7199]3.3 畜禽养殖专业户
畜禽养殖专业户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养殖户。畜禽养殖专业户规模如下：
1.生猪年出栏50至499头或存栏30至299头；
2.肉鸡年出栏2000至9999只或存栏1000至4999只；
3.蛋鸡存栏500至1999只；
4.奶牛存栏5至99头；
5.肉牛年出栏10至49头或存栏20至99头；
6.肉羊年出栏30至99只或存栏30至99只；
7.肉鸭年出栏2000至9999只或存栏1000至4999只；
8.肉鹅年出栏1000至4999只或存栏500至2499只；
9.肉鸽年出栏10000至49999只或存栏2000至9999只；
10.肉兔年出栏500至1999只或存栏250至999只；
11.蜜蜂养殖100至199群；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894]3.4 禁养区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本区划禁养对象包括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统称为“养殖场”。
[bookmark: _Toc8172]3.5 无污染物排放养殖区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无污染物排放养殖场是指产生的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养殖场。
[bookmark: _Toc29712]3.6 无害化处理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无害化处理是指利用高温、好氧或厌氧等工艺杀灭畜禽粪便中病原菌、寄生虫和杂草种子的过程。
[bookmark: _Toc22576]3.7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指在畜禽粪污处理过程中，通过生产沼气、堆肥、沤肥、沼肥、肥水、商品有机肥、垫料、基质、微生物消纳等方式进行合理利用。
[bookmark: _Toc28953]3.8 “三区三线”
“三区”是指的是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三线”是指的是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是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bookmark: _Toc25009]3.8.1 “三区”
生态空间：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的功能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
农业空间：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为主体的功能空间。
城镇空间：以承载城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要素为主的功能空间。
[bookmark: _Toc31835]3.8.2 “三线”
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是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的耕地。
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域、水域、海域等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城镇开发边界：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区域边界，设计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
[bookmark: _Toc19384]4.实施范围及年限
[bookmark: _Toc4479]4.1 实施范围
实施范围为濠江区辖区范围，包括达濠街道、礐石街道、广澳街道、马滘街道、河浦街道、玉新街道、滨海街道共7个街道。（见图4-1）
[bookmark: _Toc11973]4.2 实施年限
本方案自正式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1
[image: ！！！濠江区行政区划图（印刷稿）_01]
[bookmark: _Ref31336]图4-1  汕头市濠江区地图
[bookmark: _Toc11412]5.禁养区调整方案
[bookmark: _Toc3567]5.1 禁养区调整范围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令）等文件，结合濠江区实际情况，明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如下：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
2、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3、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4、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5、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6、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bookmark: _Toc1660]5.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2022年第124号，2023年3月1日施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643号，2014年1月1日施行）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因濠江区辖区内未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的划定。
[bookmark: _Toc47]5.1.2 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禁养区区划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自然保护区畜禽禁养区划定的原则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划定的原则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根据《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汕头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汕头市濠江区境内现有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禁养区有汕头礐石风景名胜区，属于地方级风景名胜区。结合《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汕头市礐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5）》等规划，并经风景区管理处等核实，景区总面积14.5186平方公里（包括澳头苏埃湾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其中陆域面积9.5747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9439平方公里，本区划确定汕头礐石地方级风景名胜区（包括澳头苏埃湾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陆域面积为禁养区，禁养区面积9.5747平方公里，其中，其中核心景区面积为2.0743平方公里，为禁止建设养殖区域；一般景区7.5004平方公里，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
濠江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禁养区分布情况见图5-1。

[image: 汕头市濠江区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bookmark: _Ref20252]图5-1  濠江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禁养区分布图
[bookmark: _Toc32118]5.1.3 城镇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2005年第45号）、《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643号，2014年1月1日施行）规定在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划定的原则为：“指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划定的区域”。
城镇开发边界为城镇集中发展建设区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集中空间。根据《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区划将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城镇集中建设区）认定为城镇人口集中区，将其纳入禁养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经校核矢量边界数据，本区划纳入禁养区的城镇人口集中区面积为74.48平方公里。
濠江区城镇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分布情况见图5-2。
[image: 汕头市濠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分布图]
[bookmark: _Ref24219]图5-2  城镇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分布图
[bookmark: _Toc18735]5.1.4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禁养区区划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中“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的环境敏感性高、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有必要纳入禁养区范围。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粤自然资发〔2023〕11号）、《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2024年11月25日）等文件要求，及《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区划将濠江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纳入禁养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经校核矢量边界数据，本区划纳入禁养区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为3.38平方公里。
濠江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禁养区分布情况见图5-3。

[image: 汕头市濠江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bookmark: _Ref17514]图5-3  濠江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禁养区分布图
[bookmark: _Toc21323]5.1.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区划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第十五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本区划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将濠江区辖境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
根据《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实，结合濠江区实际，本区划纳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的面积为11.00平方公里，禁止建设养殖场。
濠江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分布情况见图5-4。

[bookmark: _Ref20703][image: 汕头市濠江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
[bookmark: _Ref20884]图5-4  濠江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分布图
[bookmark: _Toc1357]5.1.6 禁养区调整小结
本区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以“三区三线”成果为基准，结合濠江区实际情况，在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对濠江区原禁养区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
本次涉及划定或调整的禁养区包括：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风景名胜区禁养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养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禁养区，永久基本农田禁养区；由于濠江区内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因此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的划定或调整。
本次涉及划定或调整的畜禽养殖禁养区总面积为97.304平方公里，较上次划分增加了12.94平方公里，占濠江区行政区面积（169.59平方公里）的57.37%。其中禁止建设养殖区域面积为90.715平方公里（扣除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和陆域生态保护红线0.224平方公里的重叠面积），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面积为6.589平方公里（扣除风景区一般景区与城镇开发边界0.911平方公里重叠的面积，重叠部分归类为“禁止建设养殖区域”）。
濠江区禁养区优化调整情况汇总见表5-1，禁养区分布情况见图5-5。
[bookmark: _Ref21026]表5-1  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优化调整情况一览表
	序号
	禁养区区域类型
	2020年划定禁养区面积（km2）
	新调整划定禁养区面积（km2）
	面积变化
（km2）
	备注

	A
	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
	13.694
	9.575
	-4.119
	

	B
	城镇人口集中区
	57.99
	74.482
	+16.492
	

	C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0
	3.383
	+3.383
	

	D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12.68
	11.00
	-1.68
	

	E
	重叠部分
	0
	0.224
	+0.224
	风景区核心景区和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存在重叠

	
	
	0
	0.911
	+0.911
	风景区一般景区与城镇开发边界存在重叠

	合计（A+B+C+D-E）
	84.364
	97.304
	+12.94
	



[image: 汕头市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bookmark: _Ref21692]图5-5  濠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图
[bookmark: _Toc30131]5.2 养殖管理要求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号）、《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3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735号）、《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粤农农〔2018〕91号）、《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本方案明确养殖管理要求如下：
（1）畜禽养殖应坚持“资源节约、质量安全、环境友好”原则，进行合理选址，完善设施设备配套，规范生产和防疫管理，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与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业应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推行生态养殖、高床养殖、种养结合等技术，推动养殖业优化升级，从源头上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畜禽养殖应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优化调整畜禽养殖布局，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升级，带动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引导生猪生产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推广节水、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术，实现源头减量；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设施参照《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中的要求进行建设。
（2）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和引导第三方处理企业将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进行专业化集中处理。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因地制宜推广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等技术模式。
（3）养殖区严格畜禽规模养殖环境监管。将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纳入重点污染源管理，对年出栏生猪50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以上和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畜禽养殖场（小区）执行环评报告书制度，其他畜禽规模养殖场执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制度，对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将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的还田利用量作为统计污染物削减量的重要依据。推动畜禽养殖场安装配备视频监控和排污口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台联网，记录粪污处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情况，防治粪污偷运偷排。
（4）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预防作用。①优化项目选址，合理布置养殖场。充分论证选址的环境合理性，与相关规划相协调。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等技术文件优化选址及养殖场区内部布置。②加强粪污减量控制，促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优化养殖工艺从源头减少粪污的产生量，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结合”绿色发展，根据土地承载能力确定畜禽养殖场的适宜养殖规模。③强化粪污治理措施，做好污染防治。强化粪污治理措施，明确粪污贮存、处理和利用措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明确的病死畜禽处理、处置方案。④落实环评信息公开要求，发挥公众参与的监督作用。⑤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5）加强养殖区环保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督检查，加强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监测。切实加大畜禽养殖企业日常环保执法力度，对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偷排、漏排、超标排放或擅自拆除、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限期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由政府组织拆除。
[bookmark: _Toc27376]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7355]6.1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管理责任
切实加强统筹领导，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周密组织、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要求，严格落实“谁划定、谁管理”原则，依法依规强化禁养区规范化管理，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bookmark: _Toc29546]6.2 严格监督管理，推动法规落地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同、街道落实、上下联动”的监管体系。加强日常巡查与专项督查，及时发现、整改问题，确保各项治理方案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切实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
[bookmark: _Toc2876]6.3 培树示范典型，强化科技支撑
濠江区农业农村局、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要加强对畜禽养殖发展的指导和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推广干湿分离、沼气处理、有机肥加工、种养循环等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用技术，以点带面，鼓励和引导养殖场积极参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4086]6.4 优化空间布局，建立长效机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合理调整辖区内养殖场布局、总量、畜种和规模。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将畜禽污染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加快建立畜禽养殖分区管理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15146]6.5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共治氛围
由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牵头，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多种媒介，广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畜禽养殖相关政策。普及科学养殖与环保知识，增强社会公众和养殖主体的环保意识，营造支持禁养区管理、参与污染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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